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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63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 上午 9 時 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林郁容、浦忠成、張菊芳、葉大華、蕭

自佑、賴振昌、賴鼎銘、鴻義章

列席委員：王美玉、王榮璋、王麗珍、李鴻鈞、紀惠容、高

涌誠、郭文東、葉宜津、蔡崇義

請假委員：林文程、林盛豐、范巽綠、蘇麗瓊

列席人員：審計部副審計長林汝玲、第一廳審計官兼廳長周

琼怡、第一廳簡任審計兼科長林惠敏、第一廳薦

任審計兼科長周凡敬、第三廳簡任審計兼科長陳

孝宇、第五廳簡任稽察兼副廳長紀淑滿、第六廳

審計官兼廳長葉盈池、第六廳簡任審計兼科長温

琇雯、教育農林審計處審計官兼處長林勝賢、簡

任審計兼科長石倉安、簡任審計兼科長劉姿緩、

薦任審計兼科長張秀珠、薦任稽察兼科長盧紹均

主　　席：葉大華

主任秘書：李昀

紀　　錄：張俊隆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紀錄印附）

決定：確定。

二、教育部函，檢送 114 年 8 月 14 日「南投縣大鞍國民小學

劉姓校長長期性侵害性騷擾學生」質問案會議紀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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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教正 4)報請 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三、監察業務處移來審計部復函影本，有關該部派員調查中

央研究院(下稱中研院)辦理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生物安全

第三級實驗室優化工程執行情形，據報核有效能過低情

事。經該部函請總統府秘書長督促研謀改善後，函報中

研院之改善措施，影送本會參考 1 案。報請 鑒察。

決定：本件洽悉，審計部函影本及附件存參。

四、監察業務處移來教育部復函影本，有關媒體報導，近年

來多所大專院校將校園閒置空間委由民間業者經營旅館

等情案之查復結果，影送本會參考 1 案。報請 鑒察。

決定：本件洽悉，教育部函及附件影本存參。

五、監察業務處移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稱國科會）、

環境部復函影本，有關媒體報導，國科會修正科學園區

政策環評，將新設（擴建）園區面積上限從 2036 年

1000公頃修正為 2050 年 3000公頃，恐不利環境生態及

農地保護等情案之查復結果，影送本會參考 1 案。報請 

鑒察。

決定：本件洽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環境部復函

影本及附件存參。

　　乙、討論事項

一、葉大華委員提，奉推派審查「中華民國 113 年度中央政

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行政法

人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決算等)」業經審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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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謹提出審查意見 1 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審核報告審議意見計 228 項，除下列 1 項派查外，

餘 41 項送調查委員參考、24 項列入巡察參考、

162項暫存：

特別收入基金/非營業部分/八、核能安全委員會

主管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核能安全委員會

為保障民眾健康安全，於 100 年發生日本福島電

廠核子事故後，將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

由 5 公里調整為 8公里，惟新北市、基隆市及屏

東縣政府規劃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場所，部分位

於斷層帶、土石流、淹水及海嘯溢淹等災害潛勢

區域，究核能安全委員會會同地方政府修正防護

應變計畫時，有無考量各緊急應變場所可能遭受

災害影響之危害風險，研議另覓處所或規劃備援

地點、措施之可行性，以確保核子事故發生時之

民眾生命安全，實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1 案，

推請委員調查。

二、修正後之審議意見，送請綜合業務處彙整後提報

院會。

三、請審計部就下列議題提供資料送相關委員參考：

(一)賴鼎銘委員部分：有關「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推動七大主題領域學研中心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二)蔡崇義委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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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關「故宮北院文物策展內容創新、文物保存設

施改進情形」。

２、有關「原教育部體育署推動千里馬運動科學選才

計畫執行情形及停辦原因」。

二、密不錄由。

三、為擇定本會於 114 年度巡察行政院之巡察題目及推選發

言委員 1 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本會巡察行政院議題為「高中以下學校體育班制

度、訓練辅導涉及性平暴力霸凌等問題之檢討

案」，推選葉大華委員代表發言，並授權葉委員

視情形調整議題文字。

二、巡察議題相關資料，由監察調查處協查人員及本

會幕僚協助準備。

三、巡察議題及發言委員名單，送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彙辦。

四、召集人葉大華委員提：本會規劃辦理 2 場專題演講，邀

請專家學者分享觀點，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下稱臺師

大)女足事件衍生之體育班問題，以及如何強化社會安全

網等 2項議題 1 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114 年 11 月 13 日第 64 次委員會議，邀請財團法

人人本教育基金會派員分享「臺灣學生運動員的

體育班經驗焦點訪談報告」，並接受委員諮詢與



教紀-5

交流意見。

二、115年度委員會議，邀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名譽教授林萬億，演講「強化社會安全網」相關

議題。

五、教育部函，有關嘉義縣某國民小學未依原校訂課程實際

授課，常借課做為學校行政宣導及辦活動之用等情案之

續處情形。(110 教調 20)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嘉義縣政府督導所屬某國小之改進作為，尚

符相關規定，函請教育部本於權責自行督導管控，

免再函復。

六、宜蘭縣政府、教育部函及陳訴人續訴書各 1件，有關宜

蘭縣私立某中學第 8至 10節課程教授正課內容，藝能科

課程亦遭借課使用，違反教學正常化等情案之回復說明。

(110 教調 20)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宜蘭縣政府復函部分(收文號：1142400111)：

(一)抄送核簽意見三(一)，函請該府續辦見復；

(二)抄送核簽意見三(三)，函復陳訴人。

二、教育部復函部分(收文號：1140137052)：抄送核

簽意見三(二)，函請該部續辦見復。

三、陳訴人續訴書部分(收文號：1140783068)：抄送

核簽意見三(二)，併宜蘭縣政府復函核簽意見三

(三)函復陳訴人。

七、教育部函，有關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對於該校陳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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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當管教及性騷擾學生，未依相關調查報告認定之事

實妥予審議，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顯有違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對該校顯有疑義之處理結果，未依法妥適

處置等情案之後續檢討改進情形。(111 教正 8)(111 教

調 16)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函請教育部每 6個月續復

辦理情形，並提供佐證資料。

八、教育部函，有關該部於 102年函發教師聘約範例予各級

私立學校參考，因未具強制力，仍有部分私校學術研究

或職務加給未納入聘約，顯違反教師待遇條例之規定，

惟該部迄未主動清查全國私校教師聘約內容爭議，思忖

解決對策，致部分教師長期面臨不合理(違法)解聘或不

續聘之待遇，損及教師人權及學生學習權益，均不利高

教專業發展等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111 教正 12)(111

教調 23)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二)，函請教育部於 115年

1 月 31 日前，續復具體改善結果及進度。

九、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函，有關綠島人權文

化園區內「新生訓導處」公墓損毀，主管機關有無善盡

保存維護之責等情案之續處情形。(111 教調 44) 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依核簽意見三，函請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

後備指揮部，後續配合文化部推展相關業務，免

再函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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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葉大華委員、王美玉委員核簽意見：有關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112年 9 月 27日改制核能安全委員會）主任委

員謝曉星疑性騷擾及職場霸凌同仁之違失行為業經懲戒

法院判決在案，請教育部依相關規定就其獲頒學術獎及

國家講座之得獎資格查復 1 案。(112教正 13)(112教調

24)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二，函請教育部依規定辦理，

並將處置情形查復本院。

十一、 文化部函 2 件，有關國防部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

辦理「育勤營區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以胚體

作為掩飾等情案之回復說明。(113 教調 3)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文化部回復內容尚稱妥適，2 件來文暫存。

十二、 陳訴人陳訴書 1件，有關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

吳姓專輔教師在校疑遭職場騷擾與霸凌等情案。(113 教

調 17)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一)，函請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續辦見復；抄送核簽意見三(二)，函請桃園市

政府勞動局於文到之日起 2個月內查明見復。

十三、 教育部函，有關彰化縣政府以少子女化招生不足、節

省公帑為由，陸續於 109 年及 110 年關閉該縣大城鄉 2

所國民小學，又於 112年關閉該鄉潭墘國民小學，引發

村民、學生及家長抗議，及至他校上課路途遙遠且危險

之憂心等情案之後續檢討改進情形。(113 教調 20)(113

教正 7)提請 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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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教育部就調查意見二、

三、六，於 115年 3 月 31 日前，續復 114 年全年

度(含 114 學年度上學期)之檢討改進及辦理情形；

調查意見一、四、五，免再函復。

十四、 陳訴人陳訴書，有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未積極查核轄

內補習班疑違規經營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安親班)業

務等情 1 案。(113 教調 36)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影送陳訴書(隱匿陳訴人個人資料)，函請教

育部查處見復。

十五、 教育部函，有關臺中某市立高中已退休楊姓教師疑長

期性騷擾女學生，該校接獲受害學生申請調查，惟部分

受害學生不服處理結果等情案之後續檢討改進情形。

(113 教調 44)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教育部俟性別平等委

員會會議通過並公布後，將普查指引函復本院。

十六、 教育部函及陳訴人陳訴書各 1件，有關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對於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長期

未依規定，將預、決算書等會計報告報送該部備查，處

置消極，致無從掌握該校實際財務狀況是否符合私立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所定預警學校或專案輔導學校

指標，監督機制失靈等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113 教正

19)(113 教調 49)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教育部復函部分(收文號：1140136736)：抄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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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意見三，函請教育部將 114 年下半年檢討改善

情形，於 115年 3 月 31 日前續辦見復。

二、陳訴書部分(收文號：1140705430)：抄送核簽意

見三及陳訴書影本(遮隱個人資料)，函請教育部

儘速查明見復(副知陳訴人)。

十七、 行政院及教育部函各 1件，有關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

聰學校(下稱南聰)93至 101 年間發生大規模校園性別事

件，教育部雖組成小組輔導該校，惟未審慎評估，率爾

決議退出，改以專案計畫督導，稀釋監督力道；國立臺

南大學任令南聰自主管理，因欠缺主管機關強力監督，

該校之性別事件法制不完備、校園安全未改善、未落實

案件通報等缺失持續存在，損及身心障礙學生就學權益

等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114 教正 3)(114 教調 3)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行政院復函部分(收文號：11470136283)：抄送

核簽意見四(一)至(五)，函請該院持續檢討改進，

按季續復辦理情形。

二、教育部復函部分(收文號：1142400098)：抄送核

簽意見三(一)至(八)，函請該部持續檢討改進，

按季續復辦理情形。

十八、 教育部及行政院函各 1件，有關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王

姓及李姓教師涉長期霸凌及性侵該校學生，該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處理過程疑有包庇吃案情事，該部亦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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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違法個案加以列管，均涉有違失等情案之後續檢討

改進情形。(114 教調 4)(114 教正 4)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教育部復函部分(收文號：1142400103)：抄送核

簽意見四，函請該部就調查意見六、七、九，於

115年 2月 28 日前續辦見復；調查意見八，本於

權責自行督導管控，免再函復。

二、行政院復函部分(收文號：1142400113)：抄送核

簽意見四，函請該院就調查意見一至四、六、七、

九，於 115年 3 月 31 日前續辦見復；調查意見五、

八，本於權責自行督導管控，免再函復。

十九、 教育部函，有關某高中身心障礙教師，疑遭職場不當

對待，提出「職場霸凌申訴」及「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

計服務」；惟調查小組不具身心障礙專業知能，詎認霸

凌不成立；且當地勞工局對其職務再設計案之評估，無

助解決困境等情案之回復說明。(114 教調 18)提請 討論

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教育部每半年續復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教師職場合理調整

指引」研訂情形；另就調查意見四，督同高雄市

政府及 A高中秉權責自行列管處理，免再函復。

二十、 行政院及教育部函各 1件，有關國立臺北大學推動民

生及建國校區 BOT案，不僅挹注學校財源有限，且興建

項目與大學「研究學術，培育人才」目的有間；將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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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部分宿舍出租，且未依規定將管有之商業區等土地

撥交主管機關，均有違失。教育部對該校 BOT案，草率

認定為「文教設施」，又對其臺北校區土地，未能基於

國家整體資源配置及學校校務發展需求，統籌規劃並監

督該校依規定辦理撥交事宜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

(114 教正 13)(114 教調 20)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行政院復函部分(收文號：1140137254)：抄送核

簽意見三(一)(二)，函請該院於指定期間內續辦

見復。

二、教育部復函部分(收文號：1140137309)：函請該

部就調查意見三，本於權責續處，免再函復。

二十一、 行政院及南投縣政府函各 1件，有關該府辦理疑似

「牛運堀窯遺址」現勘，未依法調查送審，即採行「施

工監看」，將「糖漏」區域毀壞殆盡，明顯違反文化資

產保存法相關規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對於陳情案件疏

而未查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114 教正 14)(114 教調

21)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糾正案部分，抄送核簽意見三(一)，函請行

政院於 114 年 12月 31 日前續辦見復；函請改善

案議處違失人員部分，函復南投縣政府，同意展

延回復期限至 114 年 11 月 15日。

二十二、 教育部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函各 1件，有關新北市

新埔國民中學學務主任甲師涉不當管教、體罰及言語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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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學生，經提出申訴，校方僅部分受理，調查程序疑有

違失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112教正 6)(112教調 13)

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教育部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已檢討改善，抄

送核簽意見三，函請該部及該局自行列管追蹤，

免再函復。爰本糾正案結案，函請改善案結案，

調查案結案。

二十三、 行政院函，有關臺南市政府辦理赤嵌文化園區改

造工程計畫，未釐清基地內遺構範圍，甫動工就被迫停

工，影響計畫整體效益等情案之後續檢討改善情形。

(113 教正 3)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行政院已督導臺南市政府提出相關改善措施，

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該院持續督請所屬自行妥

為列管追蹤，免再函復。爰本糾正案結案，調查

案結案。

二十四、 教育部函，有關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一名

特教老師疑因學校鐘點費不足，長期每週無償多上一堂

課，惟當該師需請產前假時，學校竟要求其負擔無償上

課之代課費等情案之後續檢討改進情形。(113 教調 51)

提請 討論案。

決議：

一、函請教育部就調查意見四、五，秉權責自行辦理，

免再函復；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分散式

資源班間接服務參考手冊」辦竣後，提供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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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供參。

二、本案教育部已檢討改善，爰本函請改善案結案，

調查案結案。

二十五、 林郁容委員、紀惠容委員、王美玉委員調查：據

審計部 112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文化部為向國

際傳播臺灣文化價值，辦理「發展國際數位傳播計畫」

（110-113 年），總經費達新臺幣 58億元，補助具國際

傳播專業之法人組織建置國際影音串流平臺（下稱

TaiwanPlus）及製播具臺灣特色之節目，其計畫執行成

效、人才育成情形及 TaiwanPlus營運績效等情，實有進

一步瞭解之必要案調查報告。(114 教調 28)提請討論案。

決議：

一、授權調查委員參酌葉大華委員意見修正。本案修

正後通過。

二、調查意見，函請文化部研議妥處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請審計部參考。

四、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及簡報，上

網公布。

二十六、 行政院函，有關臺灣近年積極推動海洋國家親水

政策，卻因國內救生員資格檢定與泳池管理等規範不合

時宜，致合格救生員逐年銳減，不僅影響水域遊憩活動

安全與相關產業發展，更損及救生人員工作權等情案之

後續檢討改進情形。(112教調 38)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行政院每半年函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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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執行及改善情形。

二十七、 教育部函，有關 114 年 8 月 14 日「南投縣大鞍國

小劉○成校長長期性侵害性騷擾學生」質問之相關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113 教正 4)提請 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教育部於指定期間內

續辦見復。

散會：上午 10 時 37分

　　　　　　　　　　　主　　席：葉大華


